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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田变花圃，违反土地用途可能“钱地两亏”

巡回审判“零距离”守护耕地
□ 王星辰

正值耕地保护关键期，如何用“一份合同”守好“万亩良田”？

2025 年 12 月 17 日下午，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在案涉土地

所在村委会巡回审理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并当庭宣判。

本次庭审采用“巡回审判 + 实况直播 + 就地普法”模式。 庭审

邀请了金山区人大代表、金山区政协委员现场观摩，村干部、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村民代表在现场参与旁听了本次庭审。

该案由金山区法院亭林人民法庭庭长赵宪章担任审判长，亭

林人民法庭审判员杨中原、人民陪审员朱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围绕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常见纠纷类型、

裁判思路、 违反耕地保护规定的法律后果等话题就地进行针对性

普法。 此次巡回审判为农村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化解农村土地纠

纷、规范土地流转秩序提供了生动的司法样本。

直播通过“上海高院” 新浪微博、 视频号等平台同步放送。

2023 年， 原告村经济合作社与

被告就村里的 18 亩土地签订了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以出租的方

式流转给被告经营， 约定土地经营

权流转期限为一年， 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止，

土地用途为： 粮食种植， 且在流转

期限内， 被告不得擅自改变流转土

地的用途或用于非农建设。

此后， 原告发现被告并未在其

承包的土地内种植水稻， 而是种植

了花卉， 严重违反合同中约定的土

地用途。 故原告诉至法院， 要求确

认案涉合同已到期终止， 腾空搬离

并恢复原状后返还土地。 被告提出

原告未告知土地性质， 自身投入很

大， 种植的花卉搬离需要较长时间

等抗辩意见。

庭审中， 合议庭充分听取各方

意见， 全面高效客观地审查了当事

人提交的证据。 经合议庭评议， 法

院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

护， 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

履行自己的义务。 案涉合同约定的

流转期限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到

期， 土地用途为粮食种植， 原告在

期限届满前已明确告知被告到期后

不再续租， 现诉请确认案涉合同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终止， 符合合同

约定和法律规定， 法院予以支持。

合同到期终止后， 被告应腾空搬离

其添附于案涉土地上的塑料大棚、

喷淋设备等设施并将案涉土地返还

给原告。 原告依据合同约定， 诉请

被告按照流转单价的 2 倍标准支付

占有使用费， 被告则抗辩占有使用

费标准过高。 法院综合考量合同履

行情况、 原告的实际损失等因素，

依法酌情调整为按照流转单价 1.3

倍的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

据此， 金山区法院当庭宣判，

判决确认案涉合同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终止， 被告需腾空搬离案涉土

地并支付占有使用费。

“耕地变‘农家乐’，合同无效，钱

地两空。 ”

“租金一拖再拖，出租方有权收

回土地。 ”

“如何预防此类纠纷？ ”

……

庭审结束，为了让法律从“纸面

上”更加走进村民“心坎里”，真正起

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审

判长赵宪章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在

现场作《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常

见纠纷与预防》的互动式讲座，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现场的村民、村干部

等旁听人员进行普法讲解和互动。

话题一：农村土地的农

业用途能随意改变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一百五十三条规定： 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 流转合同违反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之规定，

农用地用作非农用途的合同无效。

释法析理： 耕地保护是国策，红

线绝对不能碰！无论是出租方还是承

租方，合同中约定把农用地（尤其是

永久基本农田）用于非农用途，所签

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中关于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

和耕地保护的强制性规定，破坏土地

管理秩序，认定为无效，不仅要拆、要

罚，还可能“钱地两亏”。

话题二：拒付、迟付流

转费用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五百零九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三

条对合同法定解除进行了规定， 其

中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为当事人一方

延迟履行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有些案件中，

承租方承包了土地， 却不按时交纳

租金。 这种行为属于根本违约行为，

出租方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释法析理：按时足额支付租金是

承租人的核心义务，拒付租金构成根

本违约。 出租方在签订合同时，可以

明确约定“逾期支付租金超过××日，

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并保留

好催收的证据。

话题三：承租方能不能

要求获得投入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五百六十七条规定： 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 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

条款的效力。 有些承租方在土地上

投入人财物， 比如修了水利设施、

建了大棚， 合同到期终止后， 他们

要求补偿。 如何处理首先看双方的

合同有无约定， 有约定从约定， 没

有约定且出租方不同意折价利用的，

承租方无权要求赔偿。

释法析理： 约定优先，白纸黑字

写清楚。 民事交易遵循意思自治原

则。 流转合同务必明确租期结束后，

土地上的构筑物、水利设施、青苗等

的处理方式：是归出租方所有，还是

由承租方腾空搬离并恢复原状。约定

在先、约定明确，能最大程度避免纠

纷产生。

话题四：土地经营权出

租合同纠纷如何预防？

预防才是纠纷最好的解决之道。

1. 树立耕地保护意识

出租方要有“主人翁”意识。出租

土地时，心里要绷紧“农业用途”这根

弦，合同写清楚，平时勤查看，发现

“非农化”“非粮化”苗头，及时制止、

报告。

2. 大力弘扬契约精神

诚信是合作的基础。 合同一旦

签订， 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 承

租方要按时交租金、 按约定用途使

用土地； 出租方也要保障对方的合

法经营权， 不能随意毁约收地。

3. 切实加强日常管理

合同要规范。尽量使用政府推荐

的规范合同文本， 把租金、 期限、用

途、违约责任、合同到期后土地如何

返还、 添附物如何处置逐项约定清

楚。

过程要留证。租金支付一定要保

存好凭证；重要内容一定要形成文字

或留痕； 定期对土地状况拍照留存。

这些在发生纠纷时都是有力证据。

问题早处理。 遇到矛盾纠纷，

及时请身边的村委会、 司法所沟通

调处， 也可借助区法院解纷直通车

平台， 不要拖成大问题。

现场开庭：耕地变花圃，法律后果怎样？

就地普法：土地承包那些事儿

一场在田埂边的庭审， 一次在

村头的普法， 不仅是对一纸合同的

裁决， 更是对耕地红线最坚定的守

护。 金山区法院将巡回审判开进村

庄， 把法律讲堂搬到群众身边， 用

“零距离” 的开庭和判决， 让保护耕

地的理念深入人心， 让契约精神在

乡土间生根发芽。

土地是乡村的根脉，规范是发展

的基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里，就要从保护脚下的每一片耕

地做起。 未来，金山区法院将继续发

挥审判职能，深化“屋里厢法庭”品牌

建设，做深做实巡回审判，延伸司法

服务，在落实已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联合调解机制的同时，通过一场

场巡回审判、一个个鲜活案例、一次

次生动普法， 助力构建规范有序、充

满活力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守护好宝贵的

耕地资源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庭审结束后，法官就地普法 陆烨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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